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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221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东华能源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09 

 

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东华能源”）第六届董事会第三

十七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4 年 3 月 7 日以通讯方式或者直接送达方式送达了全体

董事。本次董事会于 2024年 3月 1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，

应到董事 7 人，实际到会 7 人。会议由董事长周一峰女士主持，达到法定人数，

公司监事与高管人员列席会议，会议符合相关法规，经审议表决通过以下议案： 

一、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》 

因公司经营业务的需要，董事会经审议同意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东华能源（张

家港）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张家港新材料”）、广西天盛港务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广西天盛”）、东华能源（宁波）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宁

波新材料”）、南京东华能源燃气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京东华”）拟向相关

合作银行申请共计不超过 12.88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，上述额度在获得有关银

行审批后生效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亿元（人民币） 

序号 
公司 

名称 
金融机构 

现授信 

敞口额度 
项目 

授信 

方式 
授信期限 

1 东华能源 
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

京分行 
4 综合授信 信用 

自银行批准

之日起一年 

2 
张家港 

新材料 

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

州分行 
2.88 综合授信 担保 

自银行批准

之日起二年 

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

州分行 
1 综合授信 担保 

自银行批准

之日起一年 

3 广西天盛 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钦州分行 
0.5 综合授信 担保 

自银行批准

之日起一年 

4 宁波新材料 
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

波分行 
2.5 综合授信 担保 

自银行批准

之日起一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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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南京东华 
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

京分行 
2 综合授信 担保 

自银行批准

之日起一年 

 合计  12.88    

截至本次董事会决议生效日，除上述新增综合授信外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

董事会决议通过、尚在有效期的各类综合授信额度为 309.72亿元，其中：东华

能源 71.32亿元，控股子公司 238.40亿元。已实际使用额度 250.01亿元，其中：

东华能源 55.04亿元，控股子公司 194.97亿元（不含本次董事会审议的额度）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：7票；反对：0票；弃权：0票。议案通过。 

二、《关于给予东华能源（张家港）新材料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议案》 

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，董事会经审议同意：为子公司东华能源（张家

港）新材料有限公司向有关银行申请的 3.88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提供担保，担

保期限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。 

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已经审议通过《关于给予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

担保额度及授权董事会批准的议案》，授权董事会在本年度担保额度（外币按照

同期汇率折算）及有效期内，根据银行授信审批情况，批准对子公司提供担保。

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生效。 

相关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《证券时报》与巨潮资讯网 www.cninfo.com.cn 的

《关于给予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公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：7票；反对：0票；弃权：0票。议案通过。 

三、《关于给予广西天盛港务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议案》 

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，董事会经审议同意：为子公司广西天盛港务有

限公司向有关银行申请的 0.5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提供担保，担保期限以实际签

订的担保合同为准。 

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已经审议通过《关于给予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

担保额度及授权董事会批准的议案》，授权董事会在本年度担保额度（外币按照

同期汇率折算）及有效期内，根据银行授信审批情况，批准对子公司提供担保。

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生效。 

相关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《证券时报》与巨潮资讯网 www.cninfo.com.cn 的

《关于给予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公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：7票；反对：0票；弃权：0票。议案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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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《关于给予东华能源（宁波）新材料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议案》 

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，董事会经审议同意：为子公司东华能源（宁波）

新材料有限公司向有关银行申请的 2.5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提供担保，担保期限

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。 

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已经审议通过《关于给予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

担保额度及授权董事会批准的议案》，授权董事会在本年度担保额度（外币按照

同期汇率折算）及有效期内，根据银行授信审批情况，批准对子公司提供担保。

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生效。 

相关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《证券时报》与巨潮资讯网 www.cninfo.com.cn 的

《关于给予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公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：7票；反对：0票；弃权：0票。议案通过。 

五、《关于给予南京东华能源燃气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议案》 

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，董事会经审议同意：为子公司南京东华能源燃

气有限公司向有关银行申请的 2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提供担保，担保期限以实际

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。 

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已经审议通过《关于给予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

担保额度及授权董事会批准的议案》，授权董事会在本年度担保额度（外币按照

同期汇率折算）及有效期内，根据银行授信审批情况，批准对子公司提供担保。

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生效。 

相关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《证券时报》与巨潮资讯网 www.cninfo.com.cn 的

《关于给予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公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：7票；反对：0票；弃权：0票。议案通过。 

六、《关于签订仓储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者“东华能源”）及东华能源

（新加坡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、宁波百地年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宁

波百地年”）与马森能源（张家港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马森张家港”）于

2023年 12月 22日签署《增资协议》。该事项已经 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

审议通过。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按照相关协议约定，宁波百地年由马森张家港

实际控制，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。公司控股子公司东华能源（宁波）新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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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宁波新材料”）拟向宁波百地年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宁波百地年”）采购仓储保管及配套服务，双方拟签订《液化石油气仓

储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仓储合同》”）。 

公司控股子公司东华能源（茂名）有限公司、广西天盛港务有限公司拟将分

别位于茂名市吉达港区的码头及丙丁烷储罐、 位于广西钦州港的 5 万吨级码头

及丙丁烷储罐为马森能源（新加坡）有限公司含其境内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马森

能源”）到港/到库的内外贸液化石油气提供装卸船、仓储保管、装车发运等服

务，各方拟签署《液化石油气仓储转运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转运合同》”）。

其中广西钦州港关联交易内容详见《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20-010），且 2023年度关联交易事项及金额已经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

议通过，详见《关于 2023 年度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18）

及《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33）。茂名市吉达港

区相关关联交易为本次新增，服务采购方为马森能源（茂名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马森茂名”）。 

本次新增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表：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关联交易类别 
关联交易

内容 

关联交易定

价原则 

预计年度发

生金额 

截至披露日

已发生金额 
上年发生金额 

向关联人采购服

务 

宁波百地

年库区仓

储保管及

配套服务 

参照《仓储

合同》执行 
15,000.00 1,928.61 0 

向关联人销售服

务 

茂名市吉

达港区仓

储保管及

配套服务 

参照《转运

合同》执行 
4,000.00 333.89 0 

备注：“截至披露日已发生金额”栏目所列金额为 2024 年 1-2 月实际货物交易量

乘以拟定单价预估所得。 

相关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《证券时报》与巨潮资讯网 www.cninfo.com.cn 的

《关于签订仓储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：5票；反对：0票；弃权：0票；回避：2票。关联董事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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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峰女士与周汉平先生回避表决。议案通过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3月 1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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